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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平念

行长 文慧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30100588957742D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资金 11000 万元

地址 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大道 99号

邮政编码 410600

二、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综合管理部 吴聃

联系地址 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大道 99 号

联系电话 0731-87805391

投诉电话 0731-87805391

客服电话 4009962999

选定的信息披露方式 网站公布、网点张贴

三、经营范围

1、吸收公众存款；

2、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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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国内结算；

4、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5、从事同业拆借；

6、从事银行卡业务；

7、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8、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9、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财务情况说明书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本行坚持战略引领，围绕建设服务型银行战略愿景，服务三农，

助力小微，严守风险底线，业务经营保持了平稳良好的发展势头。

1、规模实力稳健

报告期末，本行资产总额 187688.24 万元,同比增加 16147.06 万

元，加 9.41%，其中客户贷款余额 111786.15 万元，同比增加 6997.75

万元，增幅 6.68%，负债总额 163068.3 万元,同比增加 16504.01 万

元，增幅 11.26%，其中客户存款余额 157273.55 万元，同比增加

16348.89 万元，增幅 11.60%。

2、盈利水平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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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本行实现净利润 193.04 万元，同比减少 87.24%。实

现营业净收入 4707.59 万元，同比增长 3.02%,利息净收入 4817.95

万元，同比增长 0.06%。

3、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稳健的风险偏好，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技术，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率 2.58%，拨备覆盖率

153.03%，贷款拨备率 3.94%，符合监管要求。

4、资本充足率水平持续良好

报告期 上年同期

资本净额（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4618.84 24975.24

2 资本净额 25796.23 24975.24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3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95368.93 88815.63

4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8661.19 8097.07

5 风险加权资产 104030.12 96912.7

资本充足率

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3.67% 25.77%

7 资本充足率（%） 24.80% 26.9%

杠杆率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87687.14 1715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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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杠杆率（%） 13.12% 14.56%

（二）财务报表分析

1、利润表分析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707.59 4569.57 138.02 3.02%

其中：利息净收入 4817.95 4815.02 2.93 0.0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10.36 -245.45 135.09 55.04%

投资收益 0

营业支出 4425.99 2540.72 1885.27 74.20%

其中：业务及管理费 2551.19 2829.40 -278.21 -9.83%

资产减值损失 1817.13 -344.34 2161.47 627.71%

营业利润 281.60 2028.85 -1747.25 -86.12%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0.30 -0.20 -0.10 -50.00%

利润总额 281.30 2028.65 -1747.35 -86.13%

减：所得税费用 88.26 515.91 -427.65 -82.89%

净利润 193.04 1512.74 -1319.70 -87.24%

（1）净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本行实现净利息收入 4817.95 万元，同比增加 2.93

万元，增幅 0.06%，其中利息收入 8715.22 万元，同比增加 570.19

万元，增幅 7.00%，利息支出 3897.27 万元，同比增加 567.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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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 17.04%。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支出

平均收益

率/成本率

（%）

上年同期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支出

平均收益

率/成本率

（%）

资产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9250.45 182.77 1.98 8788.64 175.15 1.99

存放同业款项 66044.88 1510.61 2.29 61734.68 1401.51 2.27

发放贷款和垫款 110174.31 7021.84 6.37 102775.94 6568.36 6.39

其中：个人贷款和垫款 99662.26 6413.14 6.43 94189.36 5970.53 6.34

公司贷款和垫款 10512.05 608.70 5.79 8586.58 597.83 6.96

生息资产合计 185469.64 8715.22 4.70 173299.26 8145.02 4.70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款项 0 0 0 1.70 0 0

同业存放款项

吸收存款 155462.56 3897.27 2.51 143142.75 3330 2.33

计息负债合计 155462.56 3897.27 2.51 143144.45 3330.00 2.33

利息净收入 4817.95 4815.02

净利差 2.27 2.43

净利息收益率 2.70 2.80



7

注：1、生息资产和计息负债的平均余额为日均余额，该数据未经审计；

2、净利差按总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与总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率的差额计算；

3、净利息收益率按利息净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年化计算。

（2）业务及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本行发生的业务及管理费用 2551.19 万元，同比减

278.21 万，成本收入比 54.26%。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职工薪酬 1464.49 1699.50

折旧、摊销和租赁费用 312.62 286.35

其他一般及行政费用 774.08 843.55

合计 2551.19 2829.40

（3）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817.13 万元，同比增加

627.71%。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发放贷款和垫款 1793.36 -362.21

存放同业存款 4.96 9.19

应收未收利息 12.32

其他应收款 6.49 8.68

合计 1817.13 -344.34

（三）负债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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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行积极优化负债结构，夯实存款基础，拓宽优质负

债来源，负债规模实现稳步增长。报告期末，本行负债总额为

163068.30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16504.01 万元，增加 11.26%。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吸收存款 157273.55 96.45 140924.66 96.15

同业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0 0 20.71 0.01

其他 5794.75 3.55 5618.92 3.84

负债总额 163068.30 146564.29

（1）吸收存款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夯实客户基础，优化产

品体系，丰富获客方式，提升客户粘性，落实存款利率监管要求，存

款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末，本行吸收存款本金为 157273.55 万元，

较上年末增加 16348.89 万元，增加 11.60%。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公司存款 41260.83 26.24 49523.68 35.14

活期存款 19810.22 12.60 28678.57 20.35

定期存款 21450.61 13.64 20845.11 14.79

个人存款 114567.73 72.85 89573.49 63.56

活期存款 10527.44 6.69 11613.05 8.24

定期存款 104040.29 66.16 77960.44 55.32

存入保证金 1444.99 0.91 1827.49 1.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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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存款本金 157273.55 140924.66

应计利息 4503.56 4444.16

吸收存款 161777.11 145368.82

（2）负债质量分析

本行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制定《宁

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建立负债质量管理组织架构，

明确董事会承担负债质量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承担负债质量

具体管理工作。报告期内，本行以平衡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为目

标，根据经营战略导向、风险偏好、总体业务特征、市场外部环境和

监管要求等因素，围绕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

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负债

项目的真实性六项要素，制定并执行负债质量管理的策略，确保负债

业务开展满足监管要求和本公司经营实际。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加强负债质量管理。一是推动负债业务安全

稳健发展，以客户为中心，通过精细化客户分层、多样化产品体系、

全方位金融服务夯实客户基础，在动态平衡量价基础上推动存款规模

稳定增长。二是持续提高主动管理能力，积极研判市场变化，优化调

整负债结构，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推动资产负债合理匹配，动态管

理负债成本。

报告期末，本行吸收存款占总负债比例为 96.45%，其中储蓄存

款占各项存款比例 72.85%，较上年提升 9.28%。流动性比例 90.86%,

高于监管要求，负债质量整体较高。



10

（三）利润分配预案

1、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执行，并经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金分红标准

和比例明确、清晰。

2、本行 2023 年利润分配预案

我行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93.04 万元。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

则》（财政部令第 42号）和《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

[2012]20 号）文件要求，结合《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按如下预案进行分配：

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9.30 万元。

二、提取一般准备

本年一般准备余额已超过我行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年末余额

的 1.5%，故不再提取。

三、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按本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10%提取任意

盈余公积 17.37 万元。

四、分配普通股现金股利

根据“少分红、多留存”的监管要求并结合相关考量因素，测算

出可分配利润为 156.37 万元，确定我行实际分红比例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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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结果，由于我行分红测算比例低于 3%，基于稳健

发展的原则,不作分配。经上述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4023.11

万元结转下年。

二、业务开展

（一）主要经营指标

实现拨备前利润 2098.43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81.30 万元，完

成全年计划的 148.01%；资产利润率为 0.11%，资本利润率为 0.78%，

资本回报率为 0.11%。

负债总额 163068.3 万元，比年初增加 16504.01 万元。各项存款

余额为 157273.55 万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 42705.827 万元，比年

初减少 8645.35 万元；储蓄存款余额 114567.73 万元，比年初增加

24994.24万元。2023年度累计发放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客户3622户。

资产总额 187688.24 万元，比年初增加 16147.06 万元，增幅

9.41%。各项贷款余额为 111786.15 万元，比年初增加 6997.75 万元，

完成全年增长计划的 43.20%。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95686.03 万元，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44878.24 万元，农户和小微贷款合计占全部贷款

比重达到 94.65%；户均贷款 21.18 万元，比年初下降 3.37 万元。

（二）主要监控指标

资本回报率为 0.11%，成本收入比为 54.26%，存贷比为 71.08%，

不良贷款率为 2.58%，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为 102.02%，资本充足率

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24.80%、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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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治理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一）本行控股公司

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10 万股 51.00% 5610 万股 51.00%

（二）控股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与股东关系

1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 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 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4 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5 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6 衡阳县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7 临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8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9 石门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0 涟源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1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2 聊城东昌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3 东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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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与股东关系

14 宁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5 济南长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6 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7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8 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9 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0 泰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1 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2 开远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3 嵩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4 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5 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6 建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7 临沧临翔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8 个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9 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1 昆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2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3 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4 深圳光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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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大会

（一）职责及工作情况

本行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本行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行

使下列职权：

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

审议批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

事报酬事项；

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

决定本行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亏损弥补方

案及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对注册资本的变更作出决议；

对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依照法律规定对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对聘用或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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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二）主要决议，包括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情况、主要议题以

及表决情况等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宁乡沪

农商村镇银行三楼会议室召开了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出席

的股东及其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8729.60万股，占总股本的79.3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行股东和股东代表参加了会

议，本行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层列席了会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2 年度财务执

行情况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9.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会议审议通过《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2 年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9.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6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会 2022 年工

作报告及 2023 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9.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会议审议《关于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监事会 2022 年工作报

告及 2023 年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9.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会议审议《关于制定 2023 年度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绩效考

核相关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9.6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董事会

（一）职责及工作情况

1、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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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董事履行如下职责或义务：

本行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国家

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经营活动不超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的业

务范围；

在履行职责时，对本行和全体股东负责，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持续关注本行经营管理状况，有权要求高级管理层全面、及时、

准确地提供反映本行经营管理情况的相关资料或就有关问题作出说

明；

认真阅读本行的各项业务、财务报告，及时了解本行业务经营管

理状况；

按时参加董事会会议，对董事会审议事项进行充分审查，独立、

专业、客观地发表意见，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独立作出表决；

对董事会决议承担责任；

对高级管理层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情况进行监督；

积极参加本行和监管机构等组织的培训，了解董事的权利和义

务，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持续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

执行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准则，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对本行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尽职、审慎履行职责，并保证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职；

接受监事会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和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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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构成，包括董事简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在村行实

际工作天数

执行董事的姓名和履历如下：

李平念，男，1964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籍贯湖南永兴，本

科学历，经济师，华中农业大学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38 年。1985 年

7 月至 1986 年 2 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永兴县支行油市营业所，信

贷员；1986 年 3 月至 1987 年 2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永兴县支行油

麻营业所，副主任；1987 年 3 月至 1991 年 2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

永兴县支行城关营业所，主任；1991 年 3月至 2001 年 2月，担任历

任中国农业银行永兴县支行副行长、行长；2001 年 3 月至 2005 年 2

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市分行营业部，总经理；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1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苏仙区支行，行长；2007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担任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市分行，客户经理；2012 年 3

月至 2019 年 11 月，担任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兼董事。2019 年

12 月入职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现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

工作日在宁乡村行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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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海，男，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会

计师，湖南农业大学金融学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14 年。2008 年 9 月

至2009年 8月，在宁乡国资公司财务科担任科员；2009年 9月至2011

年 5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公司业务部担任副总经理；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1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公司业务部担任

总经理；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行

长助理；2016 年 9月至 2020 年 4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副行

长。2020 年 5 月入职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现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

行行长。工作日在宁乡村行履职。董事文慧海，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提出离职。2024 年 1 月份，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已走完离职流程

（含离任审计）。

股东董事的姓名和履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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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男，197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中级经济

师，湘潭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30年。1993 年 8 月

至 2008 年 2 月，在农业银行韶山市支行先后担任会计、营业部主任、

副行长、行长等职务；2008 年 3月至 2011 年 1 月，在农业银行湘乡

市支行担任支行行长；2011 年 2月至 2018 年 6 月，在上海农商银行

湘潭县支行先后担任副行长、行长等职务；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

上海农商上海农商银行湖南村镇银行管理部主任，兼星沙沪农商村镇

银行董事长、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2023 年度刘胜董事在宁乡

村行履职 15天。

周寅伟，男，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19年。2004 年 7月至

2005 年 8 月，在上海市普陀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担任内勤、信贷员等

职务；2005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上海农商银行普陀支行担任信

贷员、贷款审查、党务、团委书记等职务；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在上海农商银行总行组织部担任高级业务主管、退休员工服务科副

经理；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9月，在上海农商银行总行村镇银行管

理部人力资源科副经理；2020 年 10 月至今，在上海农商银行总行村

镇银行管理部担任纪委委员、人力资源科经理、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

董事。 2023 年度周寅伟董事在宁乡村行履职 15天。

黄维新，男，1957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11年。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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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至 1988 年 6 月，在国营四四六厂工作，任该厂劳动服务公司副

经理，财会科副科长等职；1988 年 7 月至 1995 年 12 月，调任至长

沙锦纶厂工作，先后任该厂总经济室副主任，目标部副主任兼财务科

长，副厂长等职；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11 月，调任至原长沙裕湘

纺织总厂工作，任厂长；1996 年 12 月至今，先任长沙银太纺织有限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11 年至今兼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

行董事、湖南炎陵农村商业银行董事、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2023

年度黄维新董事在宁乡村行履职 20 天。

（三）董事人员变更

2023 年度，宁乡村行无董事变更。

四、监事会

（一）职责及工作情况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对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本行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要求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行为；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

遵循依法合规、客观公正、科学有效的原则，对董事履职评价负

最终责任，形成最终评价结果，并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

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管理和活动；

对本行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本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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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审计工作；

对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质询；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

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

向股东大会会议提出提案；

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本行章程规定应由监事会行使的其他职

权。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本行承担。

（二）监事会构成，包括监事简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在村

行实际工作天数

股东监事

张志宏，男，1968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毕业于吉

林财贸大学。曾任湖南恩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长沙市丹

弘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监事长。2023

年度在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履职 15天。

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两人。

赵昆仑，男，1984 年 5 月出生。籍贯湖南宁乡，本科学历，中

级会计师，拥有银行从业资格证，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专业。2007 年

07 月至 2011 年 11 月担任佛山市南海区农村信用合作社里水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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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部柜员；赵昆仑同志金融从业 15 年，2012 年 12 月入职宁乡沪

农商村镇银行，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先后担任营业部、玉

潭支行柜组长；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担任财务会计部副经

理；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担任审计部审计人员；2021 年 10

月至今，担任小微一部团队长理，兼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职工监事。

吴聃，女，1989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湘潭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现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兼任宁乡

沪农商村镇银行职工监事。

（三）监事人员变更

本年度无。

五、高级管理层

（一）职责

本行设行长 1 名，根据需要设副行长或行长助理 1－2 名，首席

风险官 1 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任职资

格后，由董事会聘任。行长、副行长或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每届任

期三年，期满后可以连任。连任须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主持本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本行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拟订本行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起草本行基本管理制度，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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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副行长、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以

及财务、风险部门、分支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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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本行内部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

授权高级管理层成员、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负责人从事经

营活动；

在本行发生挤兑等重大突发事件时，采取紧急措施，并立即向董

事会、监事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其它本章程规定以及经董事会授权由行长行使的职权。

（三）高管简历、工作经历

文慧海，男，1988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会

计师，湖南农业大学金融学毕业，金融从业年限 14 年。2008 年 9 月

至2009年 8月，在宁乡国资公司财务科担任科员；2009年 9月至2011

年 5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公司业务部担任副总经理；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11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公司业务部担任

总经理；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行

长助理；2016 年 9月至 2020 年 4 月，在光大银行宁乡支行担任副行

长。2020 年 5 月入职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现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

行行长。行长文慧海，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提出离职。2024 年 1 月

份，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已走完离职流程（含离任审计）。

曾建成，男，1968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籍贯湖南衡阳，本

科学历，湘潭大学物理仪表专业毕业。1990 年 7 月至 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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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衡盐矿技术员;1994 年 1 月至 2000 年 6 月，湖南衡州城市

信用社信贷员、财务科科长;2000 年 7 月至 2006 年 9 月，兴业银行

长沙分行综合部总助、副总经理、总经理;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5

月，兴业银行长沙分行星沙支行行长;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3 月，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东塘支行，总经理、行长;2011 年 4月至

2013 年 9 月，兴业银行长沙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2013 年 10 月

至2015年 4月，长沙星沙沪农商村镇银行副行长;2015年 5月至2016

年 9 月，借调上海农商银行湖南村镇银行管理部风险团队;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湖南沪农商村镇银行派驻桂阳、永兴授信主

管;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澧县沪农商村镇银行首席风险

官;2019 年 4月至 2022 年 2月，任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首席风险官；

2022 年 3 月，入职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2022 年至今担任宁乡沪农

商村镇银行副行长。

吴治中，男，1969 年 1 月出生。籍贯湖南宁乡，本科学历，助

理会计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吴治中同志金融从业年限 35 年，

1988 年入职建设银行。1988 年 4月至 2012 年 8月期间，担任建设银

行宁乡支行会计、信贷科科长、公司业务部主任等职务。2012 年 9

月，入职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2012 年 9月至 2020 年 1月，担任宁

乡沪农商村镇银行，副行长；2022 年担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

助理兼首席风险官；2023 年担任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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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管人员变更

暂无。

六、公司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设置情况

七、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自我评估

本行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建立了由党组织、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

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

八、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无。

九、2023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我行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93.04 万元。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

则》（财政部令第 42号）和《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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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 号）文件要求，结合《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按如下预案进行分配：

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9.30 万元。

二、提取一般准备

本年一般准备余额已超过我行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年末余额

的 1.5%，故不再提取。

三、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按本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10%提取任意

盈余公积 17.37 万元。

四、分配普通股现金股利

根据“少分红、多留存”的监管要求并结合相关考量因素，测算

出可分配利润为 156.37 万元，确定我行实际分红比例为 1.42%。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由于我行分红测算比例低于 3%，基于稳健

发展的原则,不作分配。经上述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4023.11

万元结转下年。

十、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本行 2023 年度未修改公司章程。

第四节 薪酬管理

一、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包括薪酬管理委员会（小组）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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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限。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是董事会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研究

本行董事及高级管理成员等人选、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

建议；负责本行董事及高级管理成员等的薪酬标准与方案，对董事会

负责。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组成人员由董事长或者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

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我行薪酬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为：李平念、周寅伟、文慧海

二、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的标准。

本行绩效考核系数由合规内控考核、风险管理考核、经营效益考

核、发展转型考核、社会责任考核等五项内容组成。

绩效考核系数=合规内控考核结果*35%+风险管理考核结果*26%+

经营效益考核结果*21%+发展转型考核结果*8%+社会责任考核结果

*10%

其中：

（一）合规内控考核反映本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内

部控制建设及执行等情况。

（二）风险管理考核反映本行风险状况及变动趋势。

（三）经营效益考核反映本行经营成果。

（四）发展转型考核反映本行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及支

农支小需要，推动业务发展、战略转型、支农支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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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责任考核反映本行提供“小微三农”金融服务、履行

社会责任的情况。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本行的薪酬延期支付政策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

年度内绩效薪酬的 40%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其中，主要高级管理

人员年度内绩效薪酬的 50%采取延期支付方式。

（二）其他实行绩效薪酬延期支付的人员：

1、本行业务序列资深层级人员（10 级以上），年度内绩效薪酬

的 30%采取延期支付方式。

2、除须由监管部门核准任职资格的中层管理人员，本行业务序

列高级层级人员，其他与风险相关岗位上的员工，包括微小团队负责

人、客户经理、信贷审查人员等，年度内绩效薪酬的 20%采取延期支

付方式。

3、其他与风险相关岗位上的员工，根据岗位涉及业务活动的业

绩实现和风险变化情况合理确定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比例。

（二）2023 年度延期支付扣回情况：

四、年度薪酬方案制定情况。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延期薪酬扣回情况表（2023 年度）

序号 姓名

扣回金额（元）

所属延期单号 备注
因离职扣回

其他原因扣

回(须在备注栏说

明具体扣回原因）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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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玉倩 2908.78 2908.78 2020 年度

2
黄珣

黄珣

8279.88
15905.07

2021 年度

7625.19 2022 年度

3 蒋炼 2149.32 2149.32 2022 年度

蒋炼违规积分扣罚 1600

元，不良扣罚2824.40元，

共计 4424.40 元，蒋炼本

次延期支付扣罚 2149.32

元，余 2275.08 元，记账，

下次扣回。

4 沈冠 9031 9031 2021-2022 年度

违规通报扣罚 8131 元，

微小不良问责暂扣 900

元，共计 9031 元

5 郭静 20858 20858 2021-2022 年度

违规积分扣罚 4400 元，

微小不良问责暂扣 16458

元，共计 20858 元

6 欧树 210.63 210.63 2021 年度 不良扣罚

7 苏彬 22928.7 22928.7 2021-2022 年度

苏彬扣回 2022 年任期激

励 11895 元，微小不良问

责暂扣 6978 元，新不良

4055.70；共扣回

22928.70 元。

总计 18813.85 55177.65 73991.5

年度薪酬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正式实施。

五、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3 年度发放的薪酬为 1173.22 万元（实

发），受益人数为 80 人。年度基本薪酬合计 565.65 万元。高级管理

层共4人，其中行长文慧海考核绩效32.65万元，合计年度薪酬52.93

万元；副行长曾建成考核绩效 20.46 万元，合计年度薪酬 43.2 万元；

行长助理吴治中考核绩效 17.55 万元，合计年度薪酬 33.86 万元。首

席风险官张志龙为主发起上海农商银行派驻，未在宁乡沪农商村镇银



32

行领取薪酬。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内绩效薪酬

的 50%采取延期支付方式。本行延期支付的期限规定为三年。延期支

付对象未发生需扣罚与追索情况的，从绩效薪酬归属年份的次年起，

三年内等分支付。如涉及扣罚与追索情况的，将按制度要求扣罚。

第五节 风险管理

一、风险说明

（一）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能力

（二）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

（三）风险计量、检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四）内部控制和全面审计情况

二、风险管理情况

（一）信用风险

包括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暴露、信贷质量和收益的情况，产

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信用风险管理的

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资产风险分类的程序和方法、信用风险分布情

况、信用风险集中程度、逾期贷款的账龄分析、贷款重组、资产收益

率等情况。

（二）流动性风险

指导意见：引起流动性风险的事件或因素包括：存款客户集中支取存

款、贷款客户提款、债权人延期支付、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资产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24679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E7%AE%A1%E7%90%86/22635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E6%9A%B4%E9%9C%B2/127472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9%A3%8E%E9%99%A9/11404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BE%E6%9C%9F%E8%B4%B7%E6%AC%BE/29079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BE%84%E5%88%86%E6%9E%90/90245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7%E6%AC%BE%E9%87%8D%E7%BB%84/69146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5%8A%A8%E6%80%A7%E9%A3%8E%E9%99%A9/453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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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困难、经营损失等。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体系，实施流程化管理，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的合理平

衡，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环境中和压力状态下，

具有充足的资金应对业务增减和到期债务支付。

报告期内，根据外部形势和自身业务发展要求，本行制定了流动

性风险偏好值；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设置流动性风险限额；持

续提升日常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强关键时点的资金管控，保持合理备

付水平；加强资金组织工作力度，灵活开展主动负债业务；加强流动

性风险指标管理，动态监测跟踪并及时统筹协调确保各类指标合规达

标；完善应急计划，开展了现金兑付风险应急处置演练及流动性应急

演练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提高流动风险处置能力。

报告期末，本行流动性状况整体稳健、适度。本行流动性比例

90.86%，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257.57%、流动性匹配率 140.89%，

均高于监管要求，符合本行年度流动性风险偏好。

1、流动性比例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性比例（%） 90.86

流动性资产余额 40150.06

流动性负债余额 44186.91

2、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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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257.57

优质流动性资产 20045.64

短期现金净流出 7782.6

3、流动性匹配率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性匹配率（%） 140.89

加权资金来源 135183.61

加权资金运用 95949.59

（三）市场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包括所承担市场风险的类别、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及不同类别市场

风险的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有关市场价格的敏感性分析；市场风险

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市场风险资本状况等。

指导意见：市场风险是指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

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本行

目前未开展债券、衍生品等交易类业务和外汇业务，暂不涉及交易账

簿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本行主要面临的是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致银行

账簿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

理的目标是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内，

避免本行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体收益产生重大损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9%A3%8E%E9%99%A9/16903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9%99%A9%E5%A4%B4%E5%AF%B8/69595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8F%E6%84%9F%E6%80%A7%E5%88%86%E6%9E%90/500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9%A3%8E%E9%99%A9%E8%B5%84%E6%9C%AC/664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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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行通过开展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压力测试充分识别和

评估本行可能面临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合理量化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四）操作风险状况

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造成的

风险，并对本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

指导意见：报告期内，本行以防范重大操作风险损失为目标，持

续完善风险管理。报告期内，本行持续优化操作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操作风险和内部控制评价机制，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

第六节 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我行新增一个重大关联交易，向上海农商银行分配现金

股利 280.5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我行累计关联授信交易余额为 0

万元。我行利息收入 342.10 万元，业务管理费用 115.26 万元。存放

同业 8822.12 万元，吸收存款 46.52 万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3%8D%E4%BD%9C%E9%A3%8E%E9%99%A9/24654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9%83%A8%E6%8E%A7%E5%88%B6%E5%88%B6%E5%BA%A6/538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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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股份、股东总数及报告期间变动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注册资本为 11000 万元。股东总数由 63户变为

68 户。

二、前十大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名称及报告期间变动情

况

序

号
股东编号 名称 股份数

占总股份的

比例
入股时间

转增资本时

间

1 20111001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5610 万股 51.00% 2011.12.21 2019.06.18

2 20111002 宁乡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1100 万股 10.00% 2011.12.21 2019.06.18

3 20111004 湖南大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880 万股 8.00% 2011.12.21 2019.06.18

4 20111005 湖南中财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550 万股 5.00% 2011.12.21 2019.06.18

5 20222067 裴贝 440 万股 4.00% 2022.02.24

6 20222068 张轩霆 440 万股 4.00% 2022.02.24

7 20231074 湖南联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30 万股 3.00% 2013.12.19

8 20111007 湖南远志科技有限公司 220 万股 2.00% 2011.12.21 2019.06.18

9 20152012 李根 220 万股 2.00% 2017.01.23 2019.06.18

10 20182058 张明 110 万股 1.00% 2018.09.25 2019.06.18

三、主要股东出质银行股权情况

2023 年度本行股权无质押。

三、报告期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

动人、最终受益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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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关联方中

间节点名称

前一层关联方名

称/关联方中间

节点名称

持有比例 关联关系说明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宁乡沪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51.00

上海农商银行为宁

乡沪农商村镇银行

股东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长

江联合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80.10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大股东

上海经怡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8.87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海经怡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施加重大影

响

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76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对农

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施加

重大影响

上海鼎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5.8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

海鼎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

徐力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徐力为上海农商银

行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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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忠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顾建忠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董事长、执

行董事、行长

李晋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李晋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非执行董事、职

工董事

周磊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周磊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非执行董事

黄坚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黄坚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非执行董事

王娟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王娟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非执行董事

张春花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张春花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叶蓬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叶蓬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非执行董事

哈尔曼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哈尔曼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阮丽雅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阮丽雅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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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学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张作学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邵晓云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邵晓云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王开国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王开国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

朱玉辰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朱玉辰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

陈继武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陈继武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

孙铮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孙铮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董事

陈乃蔚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陈乃蔚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

陈凯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陈凯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董事

毛惠刚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毛惠刚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

李建国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李建国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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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培琪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许培琪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监事

连柏林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连柏林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外部监事

聂明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聂明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外部监事

郭如飞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郭如飞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职工监事

杨园君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杨园君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职工监事

徐静芬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徐静芬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职工监事

金剑华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金剑华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行长

俞敏华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俞敏华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行长、董事

会秘书

张宏彪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张宏彪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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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贤斌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顾贤斌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行长、首席

风险官

应长明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应长明为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行长

沈栋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0

沈栋为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副行长

宁乡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宁乡沪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宁乡银太纺织有限

公司为宁乡沪农商

村镇银行股东

湖南银太集团有限公司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100.00

湖南银太集团有限

公司为宁乡银太纺

织有限公司全资股

东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公司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100.00

炎陵银太纺织有限

公司为宁乡银太纺

织有限公司全资股

东

周杰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周杰为宁乡银太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

胡志刚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胡志刚为宁乡银太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曾平凡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曾平凡为宁乡银太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易稳升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易稳升为宁乡银太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王勤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王勤为宁乡银太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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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耘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戴耘为宁乡银太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

曾春晖
宁乡银太纺织有

限公司
0

曾春晖为宁乡银太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湖南大华新能源有限公

司

宁乡沪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00

湖南大华新能源有

限公司为宁乡沪农

商村镇银行股东

谢朝华
湖南大华新能源

有限公司
89

谢朝华为湖南大华

新能源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谢辉
湖南大华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

谢辉为湖南大华新

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湖南中财化学建材有限

公司

宁乡沪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5.00

湖南中财化学建材

有限公司为宁乡沪

农商村镇银行股东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51.00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为湖

南中财化学建材有

限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49.00

中财招商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为为湖南

中财化学建材有限

公司第二大股东

边锡明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边锡明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周爱武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周爱武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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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宜来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钟宜来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维爱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金维爱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

杨光华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杨光华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

劳惠良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劳惠良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

韩士筠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韩士筠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

谢立新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谢立新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监事

梁力展
湖南中财化学建

材有限公司
0

梁力展为湖南中财

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监事

上海中财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财招商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90.9

中财招商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为上海中

财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大股东

第八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指导意见：本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八

项权利为核心，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产品服务持续改

进提升。

一是加强消保工作全流程管控。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完善消保全

流程管控机制，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管控和事后监督制度体系。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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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营销宣传，保护个人信息，强化投诉

处理。通过内部考核评价、溯源整改，及时发现产品和服务中可能损

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调整存在问题或隐患的产品和服务规

则，确保业务经营有效贯彻各项监管要求，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不受侵害。

二是持续金融知识教育宣传。报告期内，本行发挥特色化支农支

小金融服务优势，持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商圈）、走

进乡村，关注“一老一少”群体，深入“三农”重点区域，围绕防范

非法集资、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等主题，全方位推进公众教育宣传体系，

全年共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活动 1000 余次，服务金融消费

者逾 10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逾 10万册，在人民号、中国村镇银行

等媒体发布新闻稿件 20余篇。

三是提升消费投诉处理质效。报告期内，本行共受理消费投诉 1

件，后经我行核实，被认定为无效投诉。本行通过拓宽信息发布渠道、

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引导、提升消费投诉处理质效，提高金融消费者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第八节 重大事项

本年度，行长文慧海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提出离职。2024 年 1

月份，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已走完离职流程（含离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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